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

合     計

附註：

1.請以「議員名義」成立投保單位，並為公費助理辦理加保作業後，再持繳款單收據正本

  連同繳款單及其健保保費計算明細表、勞保被保險人計費清單、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向

  本會資訊行政室辦理費用核銷事宜。

2.本表單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備用或至彰化縣議會全球資訊網（www.chcc.gov.tw）／

  議員資訊/表單下載。

備     註

(投保金額/月份)

工資墊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憑-------證-------黏-------貼-------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公費助理姓名
健保費

單位負擔

勞保費(單位

應計+工資

墊償提繳)

勞工退休金

提繳金額

主 ( 會 ) 計 單 位
機 關 長 官 或

授 權 代 簽 人財物登記

（議員簽名或蓋章）

彰 化 縣 議 會

收入（支 出）憑 證 黏 存 單

所屬年度：

憑證

編號
預算科目

金                額
用   途   說   明 系統號碼

傳票(付款憑單)編號： 黏貼單據　 　張

法令研究

人事費

   年    月份       議員

公費助理勞、健保費及勞工

退休金提繳費用

經 辦 單 位
驗收或證明


